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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

沪城管执〔2023〕92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特约监督员工作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城管执法局、临港新片区综合执法大队、机场执法支队、

自贸区综合执法大队、市局执法总队：

现将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特约监督员工作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3 年 8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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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特约监督员工作办法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健全外部监督机制，加强社会各界

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，根据《上海市行政执

法监督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特约监督员（以下

简称市局监督员）是市城管执法局从本市人大代表，政协委

员，各民主党派、工商联、无党派人士、专家学者以及市民

群众中聘请的对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以及队伍

建设等工作进行监督、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员。

第三条 市城管执法局向受聘的特约监督员颁发聘书。

市局监督员每届任期为 5 年。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增补。

第四条 市局监督员工作职责：

（一）监督本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执行法律、法规的情

况；

（二）监督本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

法的情况；

（三）监督本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工作作风、廉洁自律

等方面的情况；

（四）监督其他有关事项。

第五条 市局监督员履行职责的方式：

（一）参与市局规范性文件制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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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参加市局组织的相关工作会议；

（三）现场观摩重要宣传活动；

（四）参与市局组织的示范中队创建检查；

（五）参与本市城管执法系统案卷集中评查；

（六）反映人民群众对本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以及城管

执法人员的批评、意见和建议；

（七）其他合法有效的监督方式。

第六条 本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要自觉、主动接受市局

监督员的监督，认真听取意见、建议；积极协助、配合市局

监督员行使监督职权，答复询问，及时办理并反馈反映的事

项。

第七条 市城管执法局执法监督处负责市局监督员日常

工作。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3年 8月22日印发


